
　２０１０１０
２２（５）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西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０９ＮＷ３１）

《地学杂志》与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注册

雷雁林　　姚　远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７１００６９，西安

摘　要　以《地学杂志》为例，探究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注册过
程以及在注册中获得的“优惠条件”，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清

末民初科技期刊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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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国人自办报刊出现，但受清政
府“言禁”“报禁”法令的重压，不得不依靠洋人或寄身

租界以求生存。１９世纪末，中国人自办报刊已成燎原
之势，但还未获得法律上的承认，随时有被查封的危

险。１９０６年，《大清印刷物件专律》颁布，中国人自办
报刊通过注册才逐渐获得了其合法地位。

笔者以《地学杂志》为例，探究清末民初科技期刊

这一特殊刊物的注册过程以及在注册中获得的“优惠

条件”，以期从一个侧面反映清末民初科技期刊的生

存状况。

１　从《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到《大清报律》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是１９０６年（光绪三十二年）
７月，由清政府商部、巡警部和学部共同拟定和颁布
的，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出版法规［１］。《大清印刷物件

专律》第１章《大纲》第１条规定：“京师特设一印刷注
册总局，隶商部、巡警部、学部。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

新闻记载等，均需在该局注册。”第３章《记载物件等》
中规定了办刊的注册办法：“凡欲以记载物件出版发

行者，可向出版发行所在之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其呈请

注册之呈预备两份，并各详细叙明记载物件之名称，或

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各该巡警衙门收到此

种呈请注册之呈后，即查明呈内所叙情形，各种列名人

之行状及担负之责任。如该巡警衙门以为适当，即并

同原呈一份申报于京师印刷注册总局。并以申报之

日，为该件注册之日。”“凡此种呈请注册事件为巡警

衙门所批斥不准者，各该巡警衙门仍当依本律第二章

第三条办理。”即对于不准注册者，巡警衙门要把不准

注册的原因详细报告京师印刷总局，并告知呈报人。

呈报人认为巡警衙门不准理由不适，可直接向京师印

刷总局“递禀上控”［２］。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颁布后，清政府又先后颁布

了《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等法令，加强对报

刊的控制。１９０８年（光绪三十四年），《大清报律》颁
布，“所有前定报馆暂行条规即行作废”。《大清报律》

关于报刊注册的规定有：“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

开具下列各款，于发行二十日前，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

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发行人应于呈报

时分别附缴保押费如下：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伍佰

元……。其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等

项之汇报，免交保押费”［２］。

《大清报律》是清政府商部、民政部、法部等参考

日本的新闻纸法拟定的，在注册方面较之前法有所进

步。《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注册时，必须由巡警衙门审

查，实际上是一种审批制，《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

条规》则明确使用“批准”２字 。《大清报律》将审批制
改为注册登记制加保证金制，办理登记的部门也由巡

警衙门改为行政部门。对于科技期刊来说，“免交保

押费”，其注册实际上是由审批制改成了登记制，这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

２　《地学杂志》的创刊与注册

　　《地学杂志》１９１０年３月（宣统二年正月）创刊于
天津，中国地学会编辑出版，是我国早期科技期刊中颇

具影响力的刊物。该刊在１９１０年第３号刊登的《本会
纪事》中，刊登了《二月总理傅详请咨部立案》一文，详

细记载了《地学杂志》的注册情况。

文中“总理傅”指的是中国地学会、《地学杂志》总

理傅增湘，时任直隶提学司提学使。他在该文中写道：

“为祥请立案事……兹于上年八月间，天津各学堂职

教员，张相文、白毓?、吴鼎昌等，发起中国地学会……

该会员等特就研究所得，
!

成杂志，月出一册，以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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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为众擎易举之计……相应恳请 宪台府念该会

员等，留心实学，有关公益，援照定章，准予立案。并恳

分咨 民政部 学部一体立案……所出地学杂志，宗旨

既正，且搜采富有，条理详明，除由本司移会巡警总局

查核，转移邮政局，按照新闻纸类，挂号分寄外，理合备

文具祥。伏乞 宪台照祥立案施行，实为公便。须

至祥者。”［３］

在《二月总理傅详请咨部立案》后，刊登了北洋大

臣直隶总督的回复：“批据祥已悉。该职教员张相文

等，组织中国地学会，编辑杂志，籍资研究，足见留心实

学，深堪嘉尚，应准立案。仰即饬遵。并候分咨 民政

部 学部查照立案。书存送此檄。”

《地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１０年，刊物注册应该遵照
《大清报律》，“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

明民政部存案”即可；但就《地学杂志》的注册情况来

看，并非如此简单。《地学杂志》的注册，不仅经过了

提学司、宪台府、民政部、学部，而且要由巡警总局核

查。所经各部门都要进行审核，并非只是例行登记那

么简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出台出版法令，其

目的绝不是保护报刊合法权益，只是为了加强对报刊

的控制而已。

３　《报纸条例》与《地学杂志》的再次注册

　　１９１２年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３
月内务部颁发《著作物呈请注册暂照前清著作权律分

别核办通告文》：“查著作物注册给照，关系人民私权。

本部查前清著作权律，尚无与民国国体抵触之条。自

应暂行援照办理。为此刊登公报，有凡著作物拟呈请

注册，及曾经呈报未据缴费领照者，应即遵照著作权律

分别呈候核办可也。”［２］依照此法令，《地学杂志》无须

再注册。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
统，北洋政府成立。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北洋政府颁发
《报纸条例》，要求报刊重新注册：“本条例施行前所发

行之报纸，应按照本条例第三条之规定，补行呈请该管

警察官署认可，并按照第六条之规定，补缴保押费。”

该条例规定的报刊注册内容有：“发行报纸，应由发行

人开具下列各款呈请该管警察官署认可……警察官署

认可后，给予执照，并将发行人原呈及认可理由，呈报

本官长官，汇呈内务部备案”；“发行人应于警察官署

认可后，报纸发行二十日前，依下列条款规定，分别缴

纳保押费……专载学术、艺事、统计、官文书、物价、报

告之报纸，得免缴保押费……”［２］。

北洋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将报刊的注册由前

清的登记制改为审批加保证金制，注册部门由行政部

门重又改为警察官署，无疑是一种逆潮流的倒退。科

技期刊免交保押费的条款得以延续，这为经费困难的

科技期刊赢得了一点生存的空间。

《地学杂志》１９１４年第６号的《本会纪事》中，发
表了《五月二十日地学杂志发行人林敏树具呈警察厅

文稿》一文，详细记述了此次注册的情况：“为遵令呈

报请给执照事。伏读四月三日政府公报，载报纸条例

已经公布，凡在国内人民，无论刊发何种报纸，均当依

规定之条例，以免陨越。敏树受中国地学会委托，为地

学杂志之发行人，按月发行杂志一册，系月刊种类，且

为专载学术之报纸，事同一律，自当遵照办理……贵总

厅在案兹查，公布报纸条例第三十条：本条例施行前所

发行之报纸，应按照本条例第三条之规定，补行呈请该

管警察官署认可，并按照第六条之规定，补缴保押费

等。因除将第三条所列五款开具后方外，所有第六条

规定之保押费，谨遵条文……因理合逐节声叙地学会

发行之地学杂志：为月刊种类，年出十二册，确系专载

学术之报纸，应在免缴保押费之例……如蒙核准，即希

援照公布条例给予执照，以便遵行。相应具呈、缘由并

本年已发行之第一、二、三、四号杂志四册，呈请贵警厅

查核示遵，实为公便。请呈……。”［４］

在该文后刊登了警察总署的批复：“五月二十四

日奉 此据呈，组织地学杂志系月刊，体裁为专载学术

之报纸，恳予免缴保押费等情，查改杂志内容与报纸条

例第六条第三项尚属相符，应即准免缴保押费。兹发

给表式一纸，仰即照式添注，呈送到厅，再行给予执照

可也。此批。”

４　结束语

　　从《地学杂志》２次注册的史实可以看出，在清末
民初，科技期刊和其他报刊一样，希望通过注册获得合

法地位，但其注册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同时我们 可

以看出，在当时，科技期刊传播科技，谋求国富民强的

作用，不但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也得到了当权者的认

可，因而在注册过程中获得了免缴保押费优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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